附件1
兴安盟应急管理局2025年“双随机、

一公开”危险化学品领域跨部门

联合抽查检查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兴安盟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兴安盟2025年度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计划》(兴市监办字〔2025〕129号)的通知，盟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口岸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气象局决定联合开展兴安盟应急管理局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危险化学品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检查工作。

一、计划名称

本次任务名称按照统一规范的原则，制定“兴安盟应急管理局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危险化学品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检查计划”，各部门抽查事项如下：
盟应急管理局：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安全评价、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的行政检查。

（二）盟商务口岸局：对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三）盟生态环境局：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四）盟市场监管局：对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监督检查。

（五）盟交通运输局：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监督检查；对从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的行政检查。

（六）盟气象局：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定期检查；对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的监督与检查。

二、抽查检查比例

抽查范围：通过自治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信用风险分类模块推送企业信用分类等级名单中抽取。

抽查比例：按照协同监管平台信用风险类别，A类企业不低于0.5%比例抽取；B类企业不低于1%比例抽取；C类企业不低于5%比例抽取；D类企业不低于10%比例抽取。为避免重复执法，盟本级已经确定抽查的企业，原则上各旗县市本年度不再进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三、职责分工

（一）录入年度计划任务。本次抽查由盟应急管理局牵头，配合部门加强协作，制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任务，牵头部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录入“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计划、任务。

（二）建立“两库”。按照“监管对象相同、职责相近”原则，各部门协同一致，建立随机抽查检查对象名录库（子库），按照随机原则，建立执法人员库（子库），组成联合检查组，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开展联合检查。

（三）随机抽取。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子库），在任务抽取中点击信用分类抽取设置模块，将多个信用风险分类子库导入并分别设置抽取比例，提高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占比。

（四）检查结果录入和公示。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检查部门在完成检查任务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监管平台录入并公示抽查检查结果。自治区市场监管管理局将监管平台的抽查检查结果信息推送至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向社会公示。
 四、具体工作安排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检查，自2025年5月28日至10月20日，分为三个阶段。

（一）随机抽取阶段（5月28日至7月10日）

由盟应急管理局发起，联合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口岸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气象局制定抽查计划，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

（二）实地检查阶段（7月11日至9月30日）

由盟应急管理局牵头，确定检查日程，组织开展实地检查。各部门对同一被检查机构要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避免“运动式”执法和对被检查机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扰。除根据掌握的问题线索需要实施突击检查外，实地核查原则上应提前与机构取得联系，一次性告知检查事项、检查时间以及需要准备的检查材料，并要求机构相关人员到现场配合检查。实地核查要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填写“随机抽查检查表”，并要求机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由机构盖章，提高抽查效率。

（三）结果公示阶段（10月1日至10月20日）

各部门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在抽查任务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一内蒙古)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抽查检查结果的公示只针对检查行为本身，后续对检查对象作出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结果信息应按照规定程序另行公示。
五、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涉企行政检查的规范管理。

（二）对于抽查发现的各类问题，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以及检查主体部门职责，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三）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进行涉企行政检查，做到“五个严禁”“八个不得”。严禁逐利检查，不得接受被检查企业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不得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不得由被检查企业支付消费开支或者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不得强制企业接受指定的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严禁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刻意要求法定代表人到场。

（四）各部门承担起主体责任，依照各部门工作程序加强协调配合，开展抽查工作，确保按时间节点、工作任务要求完成联合检查工作。要发挥各自监管职责优势,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检查,相互通报检查结果。
